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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期貨 郭威立

期貨市場與華南期貨
經紀公司簡介
國內期貨市場之沿革及展望

我國期貨市場之發展分為兩階

段：先開放國外期貨交易，再建立國

內市場。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立法院通

過「國外期貨交易法」，主管機關為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八十二年

底，主管機關核准十四家國內及九家

國外期貨經紀商之籌設許可，八十三

年四月第一家合法期貨經紀商成立。

同期間有關單位亦積極推動國內

期貨市場之建立。「期貨交易法」草

案於八十五年元月經行政院院會通

過，六月一日正式公布實施，國外期

貨交易法同時停止適用，由期貨交易

法取代，證券管理委員會亦擴大組織

編制更名為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簡稱「證期會」，國人自此可以經由

正式管道交易國內外期貨。

在符合公共利益之前提下，期貨

交易所之重要功能是使期貨市場參與

者有一公正的交易環境，藉由期貨之

交易，達到對現貨標的物之價格發現

及風險移轉等目的。目前國外期貨市

場之發展，有如雨後春筍般朝氣蓬

勃，尤其是金融期貨近年來之進展，

不論是交易口數或成交金額，更是一

日千里，為配合政府金融市場國際化

及自由化之政策目標，期貨等金融商

品市場之建立，成為不可或缺的要

件，展望未來，維護市場公正、增進

服務效率，使我國成為國際級期貨交

易所，應是主管機關努力之目標。

國內期貨商品簡介

到目前為止，在國內期貨市場集

中交易的期貨商品均為金融期貨，且

主要分成以下三種類型，計有八個項

目：

一.股價指數期貨：細分為臺指

期貨，小型臺指期貨，電子

期貨，金融期貨，臺灣5 0期

貨等五種。

二.選擇權：又分為臺指選擇

權，股票選擇權兩種。

三.利率期貨：目前唯有十年期

公債期貨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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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以上八種已在集中市場交易

的期貨商品外，證期會亦正積極規劃短

天期利率期貨及D R A M商品期貨，相信在

不久的將來，期貨市場將更趨完整且更

能發揮避險及價格發現等功能，進而使

國內金融交易體系更加完備。

期貨基本概念與交易流程

期貨( F u t u r e s )是一種在集中市場

(期交所)交易的標準化契約，其買賣雙

方約定在未來特定時點(交割日)，以現

在約定的價格(期貨交易價)買賣特定商

品，且交易雙方都必須繳交保證金

( M a r g i n )，以保證到期時會履行契約。

在合約到期前，交易雙方的損益每日由

期交所進行結算，當合約到期時，契約

雙方必須履行交割義務，即買方交錢，

賣方交貨，以完成合約中所規定的事

項。

在交易流程上，期貨與現貨交易因

性質的不同而有以下應注意事項：

一.交易人至期貨商開戶時，期貨

商會指派專人解說並提供「風

險預告書」予交易人簽章，以

預示期貨交易風險。

二.期貨交易人在下單交易前須預

存保證金至期貨商「客戶保證

金專戶」。

三.對於本國期貨商品，交易人每

筆委託數量以100單位為限。

四.對單一帳戶持有同一期貨契約

商品之未沖銷部位訂有上限。

五.保證金專戶存款餘額經每日結

算後之剩餘保證金，交易人可

向期貨商申請提領。

茲將國內各種期貨商品之契約規格簡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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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期貨交易稅率為契約價值的千

分之零點二五。

七.國內期貨的交易時段為 0 8：

45∼13：45。

華南期貨的業務內容與服務項目

華南期貨成立於民國八十二年，

目前已併入華南金融集團成為集團中

唯一的專業期貨商，資本額五億，為

國內第一批十四家合法期貨經紀公

司，本公司秉持一貫之誠信、服務及

專業精神，提供客戶即時、準確的資

訊，並以正確、迅速的交易，協助客

戶獲取最大的投資報酬。

就本公司而言，期貨交易的經紀

業務為主要的營業項目，且以國內的

金融期貨經紀業務為大宗。然而如前

所述，本公司亦提供交易世界各主要

期交所之期貨商品的經紀服務，包括

美國芝加哥、紐約、日本東京、英國

倫敦、新加坡及澳洲等期交所的商

品，標的物涵蓋股價指數期貨、利率

期貨、匯率期貨、各種農產品期貨、

軟性商品期貨、能源期貨、工業金屬

及貴金屬期貨等等，對於一般投資人

或法人客戶的投資與避險需求，本公

司都有能力提供完整而全面的服務，

而投資人只要到本公司開立期貨交易

帳戶，成為本公司客戶，即可享有這

一整套的專業服務。

另外，有鑒於期貨交易的專業

性、即時性，本公司亦設有期貨投顧

事業部，提供客戶及投資人準確有效

的期貨操作建議與市場資訊。值得一

提的是，本公司的投顧事業部與研究

部正緊密合作發展期貨程式交易系

統，目前成效卓著，使得期貨交易不

管在投資、避險甚至套利上，均能在

最新的電腦資訊系統的輔助下，為客

戶創造穩定而且持久的報酬，相信華

南期貨在此一領域的發展，必能在不

久的將來有更進一步的突破，成為同

業中的領先者。

結語

由於期貨交易是一種保證金交

易，財務槓桿倍數高，故交易人能以

少量資金為大的現貨部位作避險，相

對的，少量資金的投資人亦可能經由

期貨的投機性操作獲取大額報酬。以

台指期貨為例，目前交易一口的保證

金為9 0 , 0 0 0元，若現在台股大盤指數

為7 , 0 0 0 點，換算成契約價值為

1 , 4 0 0 , 0 0 0元，則交易一口台指期貨的

財務槓桿倍數約為1 5 . 5倍。然而，獲

利與風險是永遠相對的，高槓桿倍數

的期貨交易，其風險性也相當高，投

資人在進入此一市場時，應對期貨作

深入了解，並對自身交易屬性定位清

楚，才能將期貨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並避免可能的損失，讓金融操作成為

創造豐富人生的階梯。


